关于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技术指导情况的通报
全县各医疗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基层医疗机构规范开展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各项工作，追踪调查上半年指导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县卫生健康局组织疾控中心专业人员于2023年3月27日-30日期间，对我县基层卫生院进行专项技术指导。现将技术指导情况通报如下：

一、业务指导内容

根据国家关于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相关要求，通过现场查阅门诊日志、化验室登记、影像室登记、出入院登记、业务培训、疫情处置、学校及幼儿园督导等资料，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技术指导。

二、存在的问题

1、门诊日志填写不规范，有效证件号填写不全，个别卫生院病名（初步诊断）空缺或填写错误。

2、传染病漏报自查不认真，个别卫生院无传染病登记簿。

3、个别医生对传染病诊断标准掌握不熟练，门诊日志中出现误填传染病诊断病名情况。

三、指导意见

1、门诊日志、入/出院登记、检验登记和放射影像登记等，各项登记信息填写应详细、不得漏填。

2、严格按国家传染病标准诊断和报告要求上报传染病，每年定期组织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最新版传染病诊断标准和报告程序。

3、认真做好院内传染病自查工作，每月4次查阅门诊日志、入/出院登记、检验登记和放射影像登记等，对自查中发现的传染病患者或疑似传染病患者，要进行详细的追问调查，并在自查记录中做好笔录，发现传染病漏报或填写不规范等问题时及时纠正。

4、针对上级指导中提出的问题，要写整改报告，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要采取的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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